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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政府工務局 108 年 08 月份建築管理法規研討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 108 年 08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 3時 0 分 

地點：新北市政府 5 樓 535 會議室 

主席：李正工程司淑鈴(代)、趙主任委員峙孝               記錄：林辰熹建築師  

與會人員： 

一、 新北市政府工務局建照科：陳專員志隆、張股長育豪、林幫工程司育新 

 

二、 社團法人新北市建築師公會：崔懋森建築師、黃漢雄建築師、龔文信建築師。 

 

壹、前次會議紀錄確認： 

 

貳、 歷次會議待辦事項之後續辦理情形： 
 

參、 建管提案（共二案）： 

一、 有關建管法規研討會（333）結論（106 及 107 年度），涉及工務局續辦相關

事宜，提請確認。 

 

肆、 臨時提案： 

一、有關適用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例之基地，其無障礙室外通路得

否與車道重疊乙案，提請討論。 

 

伍、 散會：（下午 4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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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有關建管法規研討會（333）結論（106 及 107 年度），涉及工務局續辦相關事宜，

提請確認。 

一、 經查詢 106 及 107 年度建管法規研討會結論（工務局核定版），有關工務局續

辦部分，扣除已完成（例如：修改法規、表格…）、需公會先行提供資料及屬

於修改工作手冊事項者外，整理如下，提請確認。 

二、 有關 106 年部分： 

（一） 106 年第 4 次會議提案三 

（二） 106 年第 6 次會議提案一 

三、 有關 107 年部分： 

（一） 107 年第 1 次會議臨時提案一 

（二） 107 年第 1 次會議臨時提案二 

（三） 107 年第 2 次會議提案一 

（四） 107 年第 8 次會議臨時提案一 

（五） 107 年第 11 次會議臨時提案一 

 

提案一討論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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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建管法規研討會（333）結論（106 及 107 年度），涉及工務局相關事宜，依下

列結論辦理： 

一、 有關 106 年部分： 

（一） 106 年第 4 次會議提案三：屬個案認定，免予列管。 

（二） 106 年第 6 次會議提案一：內政部 99 年 9 月 21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0990171853 號函業已明示，免予列管。

二、 有關 107 年部分： 

（一）  107 年第 1 次會議臨時提案一：由工務局依會議決議邀集消防局及 

                                    建築師公會等相關單位召開會議。

（二）  107 年第 1 次會議臨時提案二：仍應依相關規定據以辦理檢討，免 

                                    予列管。 

（三）  107 年第 2 次會議提案一：（施工科意見）依 96 年 7月 31 日北市都

                       建字第 09603400500 號函說明，相關文 

                       件為內政部令頒項目，仍應簽證檢附。 

（四）  107 年第 8 次會議臨時提案一：新北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業於 107 年

10月1日新北城設字第1071831615

號函說明，免予列管。 

     （五）  107 年第 11 次會議臨時提案一:本案納入室內裝修簡化流程辦理， 

                                         免予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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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時提案一 

有關適用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例（以下簡稱危老條例）之基地，其無

障礙室外通路得否與車道重疊乙案，提請討論。 

一、 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例係為解決都市小規模危險及老舊建築

物基地加速重建需求而定，其基地條件雖可符合興建當時之法規，但事後新

增之規定（例如：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章）可能造成適用上之

困境。 

二、 有關無障礙室外通路迄今尚無明文及函釋禁止與車道重疊，考量適用危老條

例基地之特殊性（詳附件），似可重疊使用，提請討論。 

 

 

臨時提案一討論結果 

由工務局函請內政部釋示。 

 

   

 

--------------------------------------------------------------------------(臨時提案一結束分隔線)----- 

 


